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设备招标文件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设备招标文件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

信湖矿铁路专用线设备采购

技 术 规 格 书

招标物资:     微机联锁系统      

标书包号:                

招标人: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

二O一九年十一月

目  录

31 概述

1.1 适用范围
3
1.2 工程有关情况说明
3
2 技术规格
4
2.1 总则
4
2.2 联锁功能
4
2.3 与区间闭塞结合
11
2.4 非进路调车
11
2.5 与站内电码化结合
11
2.6与TDCS系统的联系
11
2.7 与微机监测系统的结合
11
3．系统构成
11
4.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硬件系统
12
4.2 计算机联锁系统硬件体系结构
12
4.3 电路故障应能及时发现
12
4.4 电子设备结构尺寸与工艺
12
5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软件系统
13
5.1 一般原则
13
5.2 软件生产
13
5.3 安全软件设计要求
13
6 接口与通道
14
7 操作与表示
14
8 供电情况说明
15
9 电磁兼容与雷电防护
15
10 工作环境
15
11 系统维护及维修
16
12 测试验收
16
12.1 设备出厂前的测试
16
12.2 现场调试
16
12.3 测试与验收
17
13 技术资料
17
14 技术培训
17
14.1 培训对象
17
14.2 培训方式与时间
17
14.3 培训内容
17
15技术支援
18
15.1 工程设计技术支援
18
15.2 维护技术支援
18
15.3 设备硬件及软件局部修改
18
16 备品、备件
18
17包装
18
18 附则
19


1 概述

1.1 适用范围

1.1.1本规格书适用于信湖矿站计算机联锁设备生产、开通、验收的有关规定，同时作为投标人编制技术协议书的依据。

1.1.2本规格书中标有★部分,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作废标处理。

★1.1.3 本次招标计算机联锁系统包含灯丝报警主机和轨道测试盘。
1.2 工程有关情况说明

1.2.1联锁设备系统

1.2.1.1联锁制式

信湖矿站采用2乘2取2冗余制式（2*2取2）计算机联锁设备, 执行部分采用执行单元。

控制与表示采用鼠标＋显示器方式。

1.2.1.2转辙机类型

信湖矿站道岔动作采用ZD6-D型转辙机。

1.2.1.3信号机

本站信号机采用LED信号机。              

1.2.1.4.轨道电路

轨道电路：站内采用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1.2.1.5电源设备

采用符合铁道部运基信号［2005］458号《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技术条件》（暂行）的技术要求的铁路信号电源设备。电源屏选择具有CRCC认证的产品，为联锁系统、电务维护等设备提供可靠的电源保障。

1.2.2电磁兼容和接地综合防护系统

本站信号房屋设综合接地系统一处（≤1Ω）。

2 技术规格

2.1 总则

2.1.1计算机联锁设备是以计算机为主要技术手段实现车站联锁的信号控制设备。计算机联锁应能满足各种车站（场）规模和运输作业的需要，应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改善劳动条件，并具备大信息量和联网能力，支持区域联锁功能。
★2.1.2信湖矿站采用全电子联锁，2乘2取2冗余制式（2*2取2）的硬件结构。

★2.1.3计算机联锁系统须具有中铁检验认证中心颁发的CRCC认证证书或国际独立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安全评估（SIL4）证书。
★2.1.4联锁软件须取得国家级铁路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检验站标准站II版及以上的检验报告。

★2.1.5计算机联锁系统预留与CTC系统的接口，计算机联锁系统可直接与CTC系统车站终端设备相结合，接口标准符合国家铁路局发布的《调度集中与计算机联锁接口规范》。
2.1.6联锁计算机必须采用高可靠性硬件和冗余结构。

2.1.7联锁计算机在发生一处故障与一次错误办理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不得产生危险侧输出。

2.1.8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结构必须实现模块化、标准化、定型化。

2.1.9计算机联锁系统与其他信息通信时，应遵循规定的通信协议。

2.1.10计算机联锁系统应该采用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技术先进性。

★2.1.11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控制终端设在蔡楼集配站和信湖矿站，异常情况下

须能切换至信湖矿站控制。

2.2 联锁功能

2.2.1 基本联锁功能  

计算机联锁系统必须在规定的联锁条件和规定的时序下对进路、信号和道岔实行控制。对于来自操作设备的错误操作，应具备有效的防护能力。

2.2.1.1 进路 

2.2.1.1.1 下列进路规定为敌对进路。敌对进路必须相互照查，不得同时开通。

  a) 同一到发线上对向的列车进路与列车进路；
 b) 同一到发线上对向的列车进路与调车进路；

  c) 同一咽喉区内对向重叠的列车进路；

d) 同一咽喉区内对向或顺向重叠的列车进路与调车进路；
e) 同一咽喉区内对向重叠的调车进路；
 f) 防护进路的信号机设在侵限轨道绝缘节处，禁止同时开通的进路。

2.2.1.1.2 无岔区段有车占用时允许向该区段排列调车进路，但不允许经由该区段排列组合调车进路，即长调车进路。

2.2.1.2 进路锁闭

2.2.1.2.1 进路锁闭分为预先锁闭和接近锁闭。预先锁闭应在进路选通，有关联锁条件具备时构成。接近锁闭在信号开放，进路的接近区段占用时构成，对于列车进路，接近锁闭必须持续到进路第一区段自动解锁或人工解锁。当接近区段未设轨道电路时，接近锁闭应于信号开放后立即构成。  

2.2.1.2.2 列车及调车进路，应设接近锁闭，其接近区段应有足够的长度，规定如下：

  a) 接车进路为信号机外方的闭塞分区或轨道电路；

 b) 发车进路为发车线；

  c) 正线上同方向相邻的两架信号机，当信号显示上有联系时，后一架信号机所防护进路的接近区段，应从前架列车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开始；

 d) 调车进路为信号机外方的邻接轨道电路区段，当信号机外方未设轨道电路时，则信号开放即构成进路的接近锁闭；

e) 当列车速度大于120km/h时，正线列车进路的接近区段的长度应满足最高速度制动距离的要求。

2.2.1.2.3 引导锁闭分为引导进路锁闭和咽喉引导总锁闭。进路锁闭时须检查道岔位置正确，并锁闭进路中的道岔，敌对信号不得开放。引导总锁闭须锁闭咽喉区的全部道岔，包括到发线上的分歧道岔。

2.2.1.3 进路解锁   

2.2.1.3.1 任何操作不得使占用的区段解锁。
2.2.1.3.2 任何操作不得使列车、车列运行前方的区段解锁。

2.2.1.3.3 进路的解锁必须在信号关闭后进行，进路解锁的方式规定为：

a） 锁闭的进路应能随列车车列的正常运行而自动解锁；
b） 进路应按分段解锁方式。解锁时，有条件的区段均应满足三点检查，延时3s自动解锁。必要时，接车进路的接近区段也可作为三点检查的条件之一。

2.2.1.4 调车中途返回解锁

    在联锁区内进行中途折返调车作业时，在下列条件下调车进路应能实现中途返回解锁。

a) 当车列驶入调车进路后，因中途折返而使该进路的部分区段不能解锁时，在检查车列确已根据开放的折返信号机驶入该信号机的内方，且出清全部未解锁的区段后，该部分区段应自动解锁；

b) 当车列驶入调车进路后，因中途折返作业而使该进路全部区段均不能解锁时，在检查车列顺序退出该进路和其接近区段后解锁；

c） 当车列驶入并置信号机内方后，因中途折返作业而使该进路全部区段均不能解锁时，在检查车列确已根据开放的反向并置信号机驶入该信号机的内方，且出清全部未解锁的区段后，该条进路自动解锁。

2.2.1.5 已锁闭的进路不应因轨道电路瞬时分路不良或轨道电路停电恢复后错误解锁。

2.2.1.6 办理取消进路和人工解锁

a） 进路在预先锁闭状态时，办理取消解锁应检查信号机关闭和进路空闲，取消解锁不应延时；

b） 进路在接近锁闭后，应能办理人工解锁。接车进路及正线发车进路的人工解锁自信号机关闭时起延时3min；其他进路的人工解锁自信号机关闭时起延时30s。

2.2.1.7 除下列区段外的区段均可采用区段故障解锁方式解锁。

a） 轨道电路占用区段；

b） 处于列车车列走行前方的区段。

2.2.1.8 引导进路建立后，需在人工确认后办理进路解锁。

2.2.2 信号

2.2.2.1 正常办理进路或办理了重复开放手续，除引导信号外，防护该进路的信号机必须检查其进路空闲、超限界绝缘相邻区段空闲、有关道岔位置正确、进路已锁闭、未施行人工解锁、敌对进路未建立以及照查联锁条件正确后方可开放。

2.2.2.2 一次排列由几段进路组成的组合调车进路，只当其各条进路构成后，防护各进路的调车信号机由组合调车进路最远端开始依次开放或同时开放。
2.2.2.3 已开放的信号机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及时关闭：

a） 列车信号，当列车第一轮对进入该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时；

b） 调车信号，当列车全部越过信号机时或当信号机外方区段留有车辆（含未设轨道电路）出清内方第一区段时；

c） 在专用的机走线和机务段出口处以及机待线上的调车信号机，当机车第一轮对进入信号机内方时；

d） 发生故障时；

e） 办理取消或解锁进路时；

f） 复示信号机当其主体信号机关闭时。

2.2.2.4 必须保证值班人员能随时关闭开放的信号机。应具备多于一个的关闭信号的独立手段。

2.2.2.5 进站、进路、出站信号机（办理自动通过除外）及调车信号机，在信号关闭后，不经再次办理，不得自动重复开放信号。

2.2.2.6 在自动闭塞区段，根据需要对于正向经常有连续通过列车的车站，经办理自动通过后，应能使该通过进路内的有关列车信号机随列车运行自动变换相应显示。此时进路中的道岔必须保证处于锁闭状态。
2.2.2.7 进站或接车进路信号机因故不能正常开放信号或向非接车线路接车时，应使用引导信号。引导信号开放时必须办理引导进路、检查引导进路中的道岔位置正确、未建立敌对进路、引导进路在锁闭状态；或者对道岔进行总锁闭。开放引导信号必须检查其主体信号机为红灯显示。   

2.2.2.8 引导信号在下列情况下应及时关闭：

a） 列车未驶入引导进路之前信号保持开放的条件不能满足时；

b） 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无故障的情况下，列车第一轮对进入该区段时；

c） 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故障，未能在15s内进行维持开放信号的操作时；

d） 办理引导进路解锁时；

e） 解除道岔总锁闭时；

f） 人工关闭信号时。

2.2.2.9 信号灯丝监督

a） 列车主体信号机和调车信号机应设灯丝监督；

b） 在信号开放后，应不间断地检查灯丝完好；

c） 进站、进路或出站信号机，当开放的信号灯断丝，应自动转变为较低级信号显示；

d） 进站和有通过列车的正线出站或进路信号机应检查红灯灯丝完好方能开放；

e） 开放预告或复示信号机时，应不间断地检查其主体信号机在开放状态；

f） 列车信号机及进站、接车进路信号机的复示信号机的点灯电路应具有主、副灯丝的自动转换功能，当主灯丝断丝时应有表示和报警。

2.2.3 道岔

2.2.3.1 联锁道岔应能单独操纵或随进路的排列而自动选动。自动选动宜采用顺序启动的方式。道岔的单独操纵应优先于进路自动选动。

2.2.3.2 集中联锁的道岔应受进路锁闭、区段锁闭及人工锁闭。道岔控制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道岔转换设备的动作，须与值班员的操纵意图一致；

b） 道岔在任一种锁闭状态下不得启动；

c） 道岔一经启动，不论其所在区段轨道电路故障或有车进入轨道区段，均应继续转换到底；

d） 道岔因故被阻不能转换到底时，当所在区段无车占用时，对非调度集中操纵的道岔，应保证经操纵后转换到原位，对调度集中操纵的道岔，应自动切断供电电路，停止转换；

e） 电机电路故障，道岔不应再转换；

f） 道岔转换完毕，应自动切断启动电路；

g） 当设计有列车储存进路或道岔接受遥控时，必须对道岔的启动采用能自动切断供电电路，停止转换的防护措施；必须采取防止因轨道电路瞬间失去分路而解锁，导致道岔错误转换的措施。

2.2.3.3 集中道岔表示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道岔表示应与道岔的实际位置一致，并应检查自动开闭器两排接点组或其他表示装置均在规定位置；

b） 联动道岔须检查其各组道岔均在规定位置；

c） 单动、联动和多点牵引道岔，必须检查各牵引点的道岔转换设备均在规定位置；

d） 当道岔处于不密贴位置时，严禁出现定位或反位表示；

e） 道岔启动时，应先切断位置表示；

f） 人工锁闭时，不影响道岔的位置表示；

g） 道岔发生挤岔时，应有挤岔表示。

2.2.4 下坡道接车延续进路

2.2.4.1 当进站信号机外方列车制动距离内为超过6‰下坡时，必须设延续进路。

2.2.4.2 排列接车进路及其延续进路，应依次确定接车进路的始端、终端和延续进路的终端。

2.2.4.3 进站信号机开放应检查接车进路及其延续进路上的道岔位置正确并被锁闭、轨道区段空闲、敌对信号未开放。延续进路锁闭后，可不始终检查延续进路上的轨道区段空闲。

2.2.4.4 当延续进路已通向出站口时，如需连续发车，应按压出站信号机的信号按钮，检查出站信号机开放的条件满足后，即可开放出站信号机。出站信号机开放后，还可随时关闭，但延续进路不得解锁。
2.2.4.5 延续进路的解锁

a）在正常情况下，列车头部驶入股道3min后，延续进路才能解锁；

b）根据需要，在列车头部驶入股道后，因故障导致延续进路不能正常解锁时，可采取坡道解锁的特殊操作不限时解锁；

c）在取消或人工解锁接车进路后，延续进路应按取消进路方式解锁。

2.2.4.6 引导接车时不设延续进路。

2.2.5 到发线出岔

2.2.5.1向有分歧道岔的到发线上排列接车进路，或由有分歧道岔的到发线上排列发车进路，分歧道岔应自动转换到规定位置并锁闭，进站或出站信号机才能开放。
2.2.5.2 当防护该分歧道岔的调车信号机开放时，通向该到发线的进路不得建立，但发车进路可以建立。
2.2.5.3 接车时分歧道岔的解锁

a）进站列车全部进入到发线并按顺序通过分歧道岔，分歧道岔应自动解锁；

b）进站列车全部进入到发线，但未压入分歧道岔区段，分歧道岔应经3min限时解锁；
c）进站列车全部进入到发线，占用分歧道岔区段，在列车出清后自动解锁。

2.2.5.4 发车时分歧道岔的解锁

  a）出发列车全部出清到发线，分歧道岔应立即自动解锁；
  b）无岔区段留有车辆时，列车出清出站信号机内方第一区段后，分歧道岔才能解锁；

c）取消发车进路，分歧道岔和发车进路应同时解锁。当分歧道岔区段有车占用时，应保留区段锁闭。
2.3 与区间闭塞结合

2.3.1 应符合TB/T 2307的3.1~3.5的规定。
2.3.2 与半自动闭塞结合采用模块。

2.4 非进路调车
应符合TB/T 2307的7.3的规定。
2.5 与站内电码化结合

与移频设备结合的编码和传输电路采用模块，其逻辑条件由联锁软件实现。

2.6与TDCS系统的联系

计算机联锁系统与TDCS系统的联系应参照TB/T 2307中6.2的规定进行设计。

计算机联锁系统可以采用串口RS422与TDCS系统进行结合。应满足运基信号【2009】676号《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调度集中系统（CTC）组网方案和硬件配置标准（暂行）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2.7 与微机监测系统的结合

计算机联锁系统采用RS485和以太网与维修监测一体化的监测系统结合实现监测功能；

3．系统构成

3.1 计算机联锁系统由电源子系统、控显机子系统、联锁运算子系统、电务维修子系统和执行单元等设备构成。计算机联锁设备集中放置于信号楼继电器室内。

卖方在技术建议书中应该详细说明系统构成。

卖方必须充分考虑与买方配置设备的结合,在技术建议书中就此作出应答。

3.2 系统所配置人机对话终端设备及站场模拟显示设备应具有汉化功能,使用中文字符。
4.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硬件系统

4.1 可靠性及安全性

4.1.1 信湖矿站计算机联锁设备采用化计算机联锁系统，系统2乘2取2冗余制式（2*2取2）制式。
4.1.2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可靠度指标：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大于或等于105h。

4.1.3 计算机联锁系统设计的安全完整性等级（SIL）应达到4级，系统安全性指标，每功能每小时容许危害为10-9≤THR＜10-8。
4.1.4计算机联锁执行单元应支持热插拔，任何一个控制对象的故障不影响其它对象的正常使用。

4.2 计算机联锁系统硬件体系结构
    化计算机联锁系统硬件体系结构应为层次结构，分为人机对话层、联锁运算层和执行表示层。

4.3 电路故障应能及时发现

当故障会危及行车安全时应采取措施切断系统的危险侧输出。

4.4 电子设备结构尺寸与工艺

4.4.1 设备结构尺寸应符合TB/T 3047.2的规定，采用标准机柜，尺寸为2000㎜×1000㎜×800㎜(高×宽×厚)。机柜或机架及底座尺寸的设计应易于安装和移动。颜色采用黑色或灰色（7032）。

4.4.2 机柜结构应有良好的散热、隔热、防潮和防尘性能。
4.4.3 机柜的设计应便于测试和器材更换。

4.4.4 接插件应接触可靠，易于插拔，结构坚实，不发生机械变形。

4.4.5 印制模板应涂以保护层，元器件排列应有规律。板上应有电路名称，元器件附近应有识别标志，各种识别标志被涂层覆盖而不易辩识时，需在涂层外复印再现。

5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软件系统
5.1 一般原则
5.1.1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软件系统必须达到软件制式检测要求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5.1.2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软件应按安全性要求划分软件安全性完善度等级，并采取与确定等级相适应的技术措施。

5.1.3 应根据所划分的安全性完善度等级，遵照软件质量保证体系、软件生命周期来设计、开发和测试软件。

5.1.4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联锁软件（二版标准站）必须通过铁道部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检验站检验。

5.1.5 软件应能随着计算机硬件不断升级而方便移植。

5.1.6 所设计的程序应模块化、结构化、标准化。

5.2 软件生产

   软件生产产生下列文档：

（1） 软件生产任务计划书；

（2） 软件生产需求说明书；

（3） 软件生产记录；

（4） 软件测试报告。

5.3 安全软件设计要求

5.3.1 必须消除已判定为危险，避免导致危险的人为差错。

5.3.2 为使软件达到确定的安全性完善度等级，应采用可靠性和安全性技术进行设计，如容错设计、避错、冗余、降额、自测试（失效故障测试）、动态重构、故障屏蔽，以及利用智能技术实现的操作合理性检查，对难以修正的危险侧输出和信息传输中断时的安全处理及其他异常处理等。

5.3.3 有相同意义的与行车安全有关的变量及其同一变量不同取值的信息编码的汉明码距应不小于4。

5.3.4 与行车安全有关的信息编码，在其码集中合法码字和非法码字或安全侧码字和非安全侧码字的不对称比率必须不小于255:1。

5.3.5 在联锁机上电、复位之后，开始联锁运算之前，必须运行自检程序，检查联锁机及其输入、输出接口功能的完好和完整。

5.3.6 联锁机在整个工作期间内，应周期性运行自检或互检程序。

5.3.7 开关量信息采集周期应适应列车最高运行速度的要求。

5.3.8 数据库中的主要数据可用车站基础数据自动生成。

5.3.9 为便于站场改造和软件升级，系统软件应采用站场网络结构。

6 接口与通道

6.1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接口指计算机联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开关量采集或驱动的接口，以及计算机联锁系统与外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开关量采集或驱动的接口。

6.2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各种接口与通道应保证长期使用的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7 操作与表示

7.1 操作与显示应满足使用和维护的需要。

7.2 操作设备应操作方便，功能明确，便于减少误操作，但一次单一操作一般不形成操作命令。

7.3 在操作显示设备上应有必要的简明图形、文字以及音响、语音提示。表示应简洁清晰，易于识别，适应表示信息量的增减。

7.4采用显示器加鼠标操作方式。
7.5 操作显示设备可配置相应的语音或音响设备。

7.6 表示设备的主要表示内容应不少于现用继电式电气集中联锁设备的表示内容，并具有根据需要扩大表示内容的能力。

7.7 当采用鼠标器作为操作设备时，对于与现用继电式电气集中联锁设备按下带铅封按钮相对应的操作，应增加输入相应位数的数字口令和再确认的附加操作，并加以纪录。

7.8 当采用鼠标器操作方式时，应具有道岔和信号按钮的封锁功能并具有相应提示。

7.9 联锁计算机中在错误办理和发生故障时,不应导致危险性输出。

8 供电情况说明

8.1 计算机联锁系统应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并且有自动转接功能，以保证不间断供电。

8.2主副电源采取低压切换（包括手动和自动）时，电源中断时间不得大于0.15s，在此期间，化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计算机电源电压跃变不得超过5%。

8.3电源设备应具有电压、断电、断相、错相等监测功能。

8.4 化计算机联锁系统应设专用电源，电源种类和容量根据具体站场进行配置。

9 电磁兼容与雷电防护
9.1 应符合TB/T3073《铁路信号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的规定。

9.2 应符合TB/T3074《铁路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技术条件》的规定。
9.3 联锁计算机、输入输出接口等设备必须置于金属机壳（机柜）内，并良好接地。当上述设备置于多于一个的机柜内时，这些机柜之间必须在电气上良好连接，并于一点接地。

9.4 雷电防护和地线设置

按铁运【2006】26号文《铁路信号设备雷电及电磁兼容综合防护实施指导意见》件设计。

10 工作环境

10.1 温度为5℃~40℃（系统工作最佳温度范围18℃~27℃）。

10.2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

10.3 大气压力为74.8~106kPa。

10.4 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11 系统维护及维修

11.1 卖方应提供必要的系统维护及维修专用设备、工具、仪表,在技术建议书中提出具体数量、型号、产地、厂家、单价。

11.2 维修设备应能监测和记录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在系统故障时提供诊断依据。

11.3 维修设备应能独立于控制系统,设备中的任何故障对控制系统没影响。

12 测试验收
12.1 设备出厂前的测试

12.1.1 卖方所提供的系统设备出厂前，应在工厂进行模拟测试，所模拟条件要符合现场条件及技术需求书的要求，具体测试项目在签定合同时确定。

12.1.2 工厂测试前，卖方应提供设备测试的详细计划，包括测试项目、测试方法、测试指标及相关测试规程，并与买方协商确认。

12.1.3所有设备到达施工现场后，若发现缺损或性能劣化，均应由卖方无条件更换、补齐，并不得延误工期。

12.1.4 安装前设备管理单位安排人员到厂家进行模拟实验。

12.1.5供货时间：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

12.2 现场调试

12.2.1 在现场安装工作开始前二个月，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供技术说明书（包括设备的技术性能和技术指标）。

12.2.2 现场调试前一个月，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调试计划、调试方法和调试要求报告，经买方同意后方可进行调试。
12.2.3 卖方配合设备在现场的调试和开通。

12.2.4 设备调试结果良好，卖方通知买方进行验收测试。

12.3 测试与验收

12.3.1 买方进行验收测试时，卖方到现场配合。

12.3.2 测试与验收的内容为技术需求书所规定系统的硬件、系统的软件、系统的功能和测试数据等。

12.3.3 买方在作移交测试期间，卖方不得对系统作任何修改，不得干扰买方的测试工作，在卖方不得不对系统做一些修改时，只能在移交测试完成后进行。修改完成后，由买方进行必要的测试。
12.3.4 验收合格后，买方向卖方出具验收报告并接管设备。

13 技术资料

a) 操作使用说明书。

b) 维护使用说明书。

c) 设备出厂测试报告。

d) 设备出厂合格证。

e) 系统部件的资料（合格证、有效使用期限、驱动程序和说明书等）。

14 技术培训

14.1 培训对象

    卖方对买方的维护管理人员及操作运用人员提供技术培训。 

14.2 培训方式与时间

培训方式：1.为现场培训，时间为3天，卖方应提供培训教材。

2.到厂家培训，针对现场技术人员进行模拟试验性培训，时间10天。

14.3 培训内容

a、 系统的工作原理；

b、 系统设备的安装及维护；

c、 系统软件的使用方法；

d、 维护管理终端的使用方法；

e、 系统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15技术支援

15.1 工程设计技术支援

15.1.1 买方在工程设计中，需要扩充和调整卖方提供的设备时，卖方应协助更改设备数量并对设备配置和设备间的联系提出建议或方案。

15.1.2 买方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向卖方提出有关设备和系统性能方面的技术咨询时，卖方应及时解答并提供工程设计所需的技术资料。

15.1.3 卖方应及时与设计部门配合，以确保工期按时完成。

15.2 维护技术支援

15.2.1 卖方所提供的设备在质保期内发生因设备原因导致的问题，卖方应免费提供买方所需的技术与其它支援。

15.2.2 卖方应有终身提供设备维护、系统软件维护及维修所需的元器件的义务。

15.3 设备硬件及软件局部修改

在安装和运营期间，任何由系统设计、系统制造等缺陷而发生的设备修改和软件更换，由卖方免费更换或修改。

16 备品、备件

要求卖方提供系统维护所需的备品、备件型号、产地、厂家、数量。

17包装

卖方应对设备实行可靠的包装，并采取防尘、防潮、防蚀、防碰等措施，保证货物安全到达施工现场。

18 附则

18.1 带“★”之条款，买方视为必备条件，如不能满足，则视其投标书为废标。

18.2 本技术需求书的解释权属招标单位。

附件一、投标报价表

投标人名称：                                             招标编号:                                                   包件号：
	包号
	物资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发站
	出厂单价
	出厂合价
	到货地点
	运距
(km)
	运杂费
单价
	到站价单价
	到站价合价

	
	
	
	
	
	
	
	
	
	
	
	
	
	

	
	
	
	
	
	
	
	
	
	
	
	
	
	

	
	
	
	
	
	
	
	
	
	
	
	
	
	

	
	
	
	
	
	
	
	
	
	
	
	
	
	

	
	
	
	
	
	
	
	
	
	
	
	
	
	

	
	
	
	
	
	
	
	
	
	
	
	
	
	

	
	
	
	
	
	
	
	
	
	
	
	
	
	

	
	
	
	
	
	
	
	
	
	
	
	
	
	

	
	
	合价
	大写（人民币）：
	
	


到站价合价总计（人民币大写）：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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